附件2：
湛江市生猪生产发展规划和区域布局
（2019）
确保生猪生产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关系农民增收、猪肉市场供应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作为全省重要的商品猪生产基地，湛江市生猪产业化进程显著加快，传统农村养殖模式正逐步向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养殖模式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治理空气、土壤、水资源三大污染的任务深入，传统的生猪生产与保持“绿水青山”的环保要求矛盾日益突显，制约生猪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为贯彻落实《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643号）、各级政府《“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关于统筹做好畜牧业发展和畜禽粪污治理工作的通知》（农办牧〔2017〕65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广东省雷州半岛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和《湛江市畜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要求，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完善2019年规划。
一、指导思想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保持“绿水青山”环境为主线，围绕增加农民收入、满足市场需要和环境治理三个目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驱动，以环保为要求，以效益为中心，发挥区域优势，合理建设专业化生猪产业带，推进传统产业升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猪生产格局，既保障全市“菜篮子”猪肉供应，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二、发展目标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和种植业资源，积极发展生态环境友好、种养循环结合、可持续健康养殖生猪产业，大力实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力促种养结合有机肥还田，或者经过治理，达到养殖废弃物减排或达标排放。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对传统养猪产业转型升级，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基础上，实现生猪稳定供应和肉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维养殖业作为振兴乡村的支柱产业。按照既安全保障全市本地猪肉供应，又有盈余外调供应珠三角及港澳等市场目标，计划2019年全年生猪出栏398万头（各县市区目标见附表）。通过建立科学规范、权责清晰、约束有力的生猪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机制，全市生猪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3%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4%以上，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100%。
三、建设布局
湛江作为全省重要的生猪产业区域，重点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和种养循环结合生态型生猪养殖场。以三元或二元杂瘦肉型猪为重点，适度饲养两广小耳花猪、黑猪等土杂猪，鼓励适度圈养野猪品种，满足差异化市场需求。根据现有的生产现状和资源基础，结合发展种养殖循环结合等生态型养殖需要，养殖排放适应土地承载及消纳需要。确定以廉江市、遂溪县和雷州市为重点发展区；徐闻因适合发展种养循环的生态养殖模式，确定为潜力增长区；吴川因水网多，为适度发展区；坡头、麻章、开发区和南三区等地因为部分区域禁养，或人多地少，为约束发展区。
根据《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在湛江市区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的通告》（湛府通〔2013〕48号）及其他环保法规规定，已依法划定赤坎、霞山为禁养区，开发区、麻章、坡头和南三岛为部分禁养区，相当部分区域为限养区。全市各地如鹤地水库、龙门水库、合流水库、长青水库、九洲江流域、鉴江流域、小东江流域等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风景保护区、城镇建成区等均已划为禁养区。
四、基本原则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按照《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广东省雷州半岛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规定，依法进行生猪生产规划和区域布局，既节约用地和保护生态环境，节能减排和有机肥还田，又确保生猪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尽可能不占或少占耕地林地，禁止占用基本农田。
遵循种养结合、环保养殖、生态养殖的原则，促进生猪产业由资源依赖、环境污染型产业向资源保护、环境友好型产业转变，发展绿色循环经济。
五、主要任务
全市生猪生产发展规划和区域布局由市、县二级生猪生产规划和区域布局组成，分市、县二级层次进行编制，明确本地区2019年度发展生猪生产的定位、方向、原则、政策等。
1、评价环境承载能力。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根据有关规定要求，彻底清理禁养区内及各水源保护区内养殖场，划为限养区的不得新建、改建和扩建畜禽养殖场；划为适养区的区域，要根据辖区内人口、土地、生态环境等综合情况，确定辖区内生猪或其他畜禽养殖的适宜密度和未来发展潜力。根据《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农办牧〔2018〕1号）精神，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继续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优化调整畜牧业区域布局，促进种养循环农牧结合发展，引导畜牧业绿色发展。
2、规划生猪生产发展。各县（市、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据上级生猪生产区域规划和本地生猪生产基础、土地、水资源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等，编制县级生猪生产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和方向，提出规模化生猪生产用地的数量、布局和规模要求。将规模化生猪养殖用地纳入本地区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落实养殖用地，满足用地需求。
3、推进养殖方式转变。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是转变生猪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转变生猪生产方式的现实要求。标准化规模养殖场要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和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技术规范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科学布局，加大猪舍布局与栏舍建设技术改造，推行多点生产、同期发情、负压通风、水帘降温、微生态饲养等生猪养殖新技术，提高生猪养殖效率并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4、开展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合理使用养殖用地和场地栏舍布局，采用干清粪、高床发酵养殖、漏缝地板、雨污分离、粪便堆肥等技术，采用种养循环结合、沼气能源利用、有机肥处理还田、堆积发酵等多种处理方式，强化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节能减排或污染物处理达标排放。
六、主要政策措施
为合理规划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解决生猪养殖带来的环境负效应，促进生猪产业升级和健康发展，保障“菜篮子”供应，必须进一步落实各项政策，加大对生猪生产的投入，同时促进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一）土地使用政策措施
落实《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的要求：
1、规模化养殖中畜舍（含场区内通道）、畜有机物处置等生产设施及绿化隔离带用地属于设施农业项目区域内直接用于生产的生产设施用地。生产中必需配套的检验检疫检测、疫病防控等技术设施以及必要管理用房用地，生产中必需配套的养殖废弃物收集、存储、处理等环保设施用地，生产中必需的设备和原料存储场所用地，符合“农场道路”规定的场内道路属直接用于设施农业项目辅助生产的附属设施用地。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属设施农用地，性质属于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生产结束后，经营者应按相关规定进行土地复垦，占用耕地的应复垦为耕地。
2、合理控制附属设施用地规模，规模化畜养殖的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7%以内，但最多不超过15亩。
3、养殖设施建设应尽量利用荒山荒坡、滩涂等未利用地和低效闲置的土地，不占或少占耕地。确需占用耕地的，应尽量占用劣质耕地，避免滥占优质耕地，同时通过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等工程技术措施，尽量减少对耕作层的破坏。
（二）环保政策措施
1、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643号）和《广东省畜禽养殖水污染防治方案》（粤农〔2016〕222号）要求，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依法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全面完成禁养区和水资源保护区内畜禽养殖业清理，防止养殖反弹。对新建和改扩建的生猪养殖场，要依法依规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有规模化生猪养殖场要配套建设粪便污水贮存、处理与利用设施，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落实养殖场环保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2、根据农业部《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规范(试行)》要求，对规模养殖场的粪污水排放量制定了具体的标准，让养殖户在处理粪污时有数可参，有法可依，防止达标的养殖场被一刀切清理。养猪场宜采用干清粪工艺。采用水泡粪工艺的，要控制用水量，并鼓励水冲粪工艺改造为干清粪或水泡粪。
3、依照《全国农村沼气发展“十三五”规划》（发改农经〔2017〕178号）要求，鼓励各型猪场建设沼气工程，国家视养殖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的申报情况给予补助。
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规定，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规模标准并且有污染物排放口的畜禽养殖场，应当依法缴纳环境保护税；依法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不属于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不缴纳环境保护税。
（三）资金保障措施
以实现生猪生产公益性事业均等化为目标，完善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促进全市生猪生产稳定、持续发展。
1、各级政府应加大对畜牧业发展方面的资金投入，积极争取上级相关财政资金的支持，有序地推动我市畜牧业的健康可续发展。
2、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统筹整合相关农业发展资金，支持畜牧业标准化示范场的建设及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的开展。
3、各地应鼓励和指导当地符合条件的生猪养殖场积极向各级有关部门申报相关的牲畜废弃物治理项目，利用项目资金完善养殖场建设，促进当地生猪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4、根据省农业厅《关于编制国际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农函〔2018〕192号）要求，中央财政安排了专项资金择优扶持国家级畜牧大县，廉江和遂溪二个畜牧大县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整县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促进养猪业健康发展。
（四）技术措施
1、完善市县二级技术推广体系，提升保种繁育和品种改良实用技术。大力推广猪人工授精技术，为农村生猪品改提供服务，加快科学实用的生猪品改进程，提质增效。重点扶持和推动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和现代化生产，以加快优质瘦肉型猪生产速度。
2、市县二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技术推广机构要规划指导建设好原种猪繁育场和种猪扩繁场，为规模养猪场（户）、镇级配种站及农村生猪品改网点提供优质瘦肉型种猪。重点支持优质瘦肉型猪杂交组合与配套系的应用和推广。
3、围绕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落实动物防疫责任制，完善市、县、镇、村四级动物防疫体系建设，保障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五）产业、科技措施
1、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加快生猪产业转型升级。依托我市高校优势，加强校企合作和校地合作。支持养殖龙头企业建设保种场和养猪研究院。加大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力度，包括良种繁育技术、饲料配合技术、畜产品贮存加工技术等，提高畜牧业科技含量。对新品种的引进、重大疫病及产品质量的检验监测、废弃物资源利用与治理、标准化规模饲养技术和畜产品加工等项目，给予优先安排和大力支持，提高生猪生产科技应用水平。
2、积极实施《广东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粤办函〔2017〕735号）。积极引导养猪业从工业区、水源地、水网地区向丘陵地区、农区转移。加强规模养殖场精细化管理，推行标准化、机械化、规范化饲养，在源头减量上推行节水节料、雨污分流等技术模式，在过程控制上推行微生物处理等技术模式，在末端利用上根据不同资源条件、畜种和养殖规模，推行专业化能源利用、固体粪便和污水肥料化利用、粪污全量收集还田利用等经济实用技术模式。
3、加大对畜禽养殖粪污减量排放和资源化利用、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攻关、推广力度。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研发，以科技创新提升养殖废弃物源头减量、过程控制和末端利用水平。以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为重点，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和绿色发展示范等创建活动。
4、推动种养循环发展。组织编制种养循环发展规划，促进种养业协调布局，规划引导畜牧业有序发展。加强粪肥和沼液科学还田利用，鼓励在养殖密集区域建立粪污集中处理中心，支持建设沼液输送管网、水肥一体化设施，打通还田利用“最后一公里”。
5、完善政策性生猪保险机制。各级财政加大对政策生猪保险的支持，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保险机构加大对生猪保险的宣贯，制定实施方案并积极稳步实施，为养殖企业防范风险提供有力保障，保证养猪业健康安全发展。
附件：湛江市各县（市、区）生猪出栏规划目标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
                       2019年4月19日
附件：
湛江市各县（市、区）生猪出栏规划目标
	县市区
	2019年规划目标

	
	年出栏数（万头）

	全市
	398

	徐闻县
	18.2

	雷州市
	37.5

	遂溪县
	135

	廉江市
	137.8

	吴川市
	32.5

	坡头区
	19

	麻章区
	12

	开发区
	6


PAGE  
1

